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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征收企业适用范围

国税发〔2008〕30号
►  可以不设置账簿的

►    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，又无正当理由的。

►  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薄的；

►  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；

! ◆   虽设置账簿，但账目混乱或者
        成本资料、收入凭证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，难以查账的

►   发生纳税义务，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，
       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，逾期仍不申报的；

 纳税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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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税函

〔2009〕

377号

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

汇总纳税企业

上市公司

金融企业

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

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企业

1 不得适用核定征收的企业

仅享受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免税收
入优惠政策的企业、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符合条件
的小型微利企业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

包括银行、信用社、小额贷款公司、保险公司、
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信托投资公司、金融资产
管理公司、融资租赁公司、担保公司、财务公司、
典当公司等

包括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、税务、房地产估价、
土地估价、工程造价、律师、价格鉴证、公证机
构、基层法律服务机构、专利代理、商标代理

税务登记中总分机构类型为“总机构”的
企业不得适用核定征收



1 不得适用核定征收的企业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7号的规定，专门从

事股权（股票）投资业务的企业，不得核定征收企业

所得税。

股权股票投

资企业

房地产开

发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

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（2009）31

号）第四条规定，不得事先确定房地产企业的所得税

按核定征收方式进行征收、管理。

1

2
股权股票投

资企业

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
及申报表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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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征收方式2

一

二

核定应税所得率

核定应纳所得税额

（1）能正确核算（查实）收入总额，但不能正
确核算（查实）成本费用总额的；

（2）能正确核算（查实）成本费用总额，但不
能正确核算（查实）收入总额的；

（3）通过合理方法，能计算和推定纳税人收入   
总额或成本费用总额的。

注：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，核定其应
税所得率，否则核定应纳所得税额。



国税发〔2008〕30号

应纳税所得额=应税收入额×应税所得率

应纳税所得额=成本（费用）支出额/（1-应税所得率）×应税所得率

1、能查实收入总额

2、能查实成本费用总额

一、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计算方法：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2

应纳所得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×适用税率

二、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：

注：应税收入额=收入总额-不征税收入-免税收入

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2

2、制造业5 % ～15 %

1、农、林、牧、渔业3 % ～10 %

6、饮食业8 % ～25 %

3、批发和零售贸易业4 % ～15 %

4、 交通运输业7 % ～15 %

5、建筑业8 % ～20 %

7、娱乐业15 % ～30 %

行业划分应税所得率

国税发〔2008〕30号

其他行业10 % ～30 %

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2
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公告

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号

行 业 应税所得率（%）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3

制造业 5

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

交通运输业 7

建筑业 8

饮食业 8

娱乐业 15

其他行业 10

一、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2

核定应税所得率的纳税人发生股权转让所得该如何征税？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》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7号

       一、专门从事股权（股票）投资业务的企业，不得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　　二、依法按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，取得的转让股权（股票）收入

等转让财产收入，应全额计入应税收入额，按照主营项目（业务）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计算征

税；若主营项目（业务）发生变化，应在当年汇算清缴时，按照变化后的主营项目（业务）重新

确定适用的应税所得率计算征税。



核定征收的所得税税款计算2

某娱乐行业小型企业A，2022年一季度取得收入总额100万元（无不征税收入和免

税收入。经税务机关检查，其收入总额无误，但成本、费用不能准确核算。“其

他行业”的应税所得率为10％，该企业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应如何申报缴纳?

应纳税所得额=收入总额×应税所得率=100×10%=10（万元）

由于应纳税额和资产规模、从业人数均满足小型微利企业规定，其所得减按12.5%

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应纳税额=10×12.5%×20%=0.25(万元)



核定征收申报表填写2

减免税款计算及申报表填写

A企业申报表第14行“应纳税所得

额”=100万元×10%=10万元；

第16行“应纳所得税额”=10万元

×25%=2.5万元；

第17行“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

免企业所得税”=10×25%-10×25% 

×20% ×50%=2.25万元

计算应补（退）所得税额=0.25万元，

填写在19行。

填写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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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

总局公告

2019年36

号公告

在综试区注册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
登记出口货物日期、名称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的

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子商务出口申
报手续的

出口货物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，其增值税、消费税享受
免税政策的
　　

3
        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,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试行核定
征收企业所得税办法：

跨境电商核定征收相关规定

自2020年
1月1日起

施行



3 跨境电商核定征收相关规定

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收入总额，

并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4%确定。

综试区内实行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
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条件
的，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
政策；其取得的收入属于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
规定的免税收入的，可享受免税收入
优惠政策。



核定征收电子税务局操作04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表填写

1、纳税人进入电子税务局后，
在【我的待办】下，能看到
“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
表”，点击办理按钮，进入填
写页面。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表填写

2、填写完数
据后，提交
申请，等税
务人员进行
受理即可。

注：对上年度核定征收企业今年继续
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的，选择“征收方
式调整”；对上年度核定征收企业今
年转为查账征收方式的，选择“征收
方式调整”；对因纳税人发生重大变
化，需要调整核定征收相关核定内容
的，选择“核定征收纳税人经营等情
况发生变化”；对更改上年度核定征
收情况的，选择“对上年度核定征收
纳税人重新鉴定”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进度查询

3、提交完申请
之后，可在【我
要办税】—【事
项办理】—【事
项进度关联】模
块查看进度。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文书下载

4、税务机关完成金三核定征
收系统操作后，纳税人登录
电子税务局，如未签收过税
务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，则
弹出提示。点击确定。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文书下载

5、服务提醒功能出现“电子
文书出具提醒”，点击后，
依据提示，进入“事项进度
管理”界面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文书下载

6、事项进度管理，点击查询，办
理状态显示“文书待签收”，点
击预览，可查看提交的鉴定表。
点击签收，签收文书。



4 核定征收电脑系统操作

纳税人端（电子税务局）--鉴定文书下载

7、签收后，办理状态显示文
书已签收，且签收按钮消失。
点击左侧的电子信息下载，
可查询下载电子文书。



成功项目展示
Successful project presentation

企业所得税好帮手——扫码即可学习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

企业所得税
政策专题专栏

广州税务
微信服务号

企业所得税
汇算清缴专栏

广州税务
微信订阅号

微信扫码学习企业所得税政策



演讲完毕，谢谢观看！


